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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常经济生活中，人们与定金、订金两词遭遇不少，两者发音一样，常有人分辨不
清二者区别，那定金与订金到底有何区别？

一、性质不同

两者一字之差，但内涵却天差地别。定金是一个规范的法律概念，是合同当事人为
确保合同履行而约定的一种担保形式，是违约责任承担的方式之一。如合同正常履
行，定金抵作价款；如一方违约致使合同不能履行，则适用定金罚则。

而订金在日常生活中虽被广泛使用，但只是一个日常习惯用语，其并非法律概念，
订金不具有担保合同履行的作用，其性质通常会被认定为合同预付款。

二、数额不同

根据《民法典
》第五百八十六条之规定，定金的数额由当事人约定；但是,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
的百分之二十,超过部分不产生定金的效力。

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：甲方作为买受人，乙方作为出卖人，双方签订一份标的额为10
0万元的买卖合同，合同内约定甲方向乙方支付30万元定金。合同签订后，甲方按
约支付30万元。在此案例中，虽然甲乙双方约定定金数额为30万元，但根据法律规
定，定金不得超过合同标的额的20%，故产生定金效力的仅为20万元，多余的10万
元性质相当于合同预付款，此部分不产生定金效力。

而订金因性质属于合同预付款，合同当事人可自由约定订金支付数额及比例，无最
高比例限制。

三、后果不同

合同履行过程中，因一方违约导致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情形时有发生。此时，如果
合同内写的是“定金”，因交付定金一方违约导致合同不能履行，其已交付定金不
予返还；反之，如果因收受定金一方违约导致合同无法履行，则应双倍返还已收定
金。此即“定金罚则”。

如果合同内写的是“订金”，则不具有定金效力，不可适用定金罚则。不管是哪一
方违约导致合同不能履行，给付订金一方均可主张全额返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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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金与订金，一字之差，内涵却天差地别。在此，笔者奉劝各位读者，签订合同时
还请擦亮双眼，认真阅读合同内的文字约定，咬文嚼字实有必要。

相关法条：

《民法典》第五百八十六条 【定金担保】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
债权的担保。定金合同自实际交付定金时成立。

定金的数额由当事人约定;但是,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百分之二十,超过部分不产
生定金的效力。实际交付的定金数额多于或者少于约定数额的,视为变更约定的定金
数额。

第五百八十七条 【定金罚则】债务人履行债务的,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。给
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,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,无权
请求返还定金;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,致使不能实现
合同目的的,应当双倍返还定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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